
立法會CB(2)1805/07-08(04)號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8年 2月 15日的會議  ⎯⎯   
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就加強文化藝術軟件及  

培育人才的措施提出的意見摘要  
 

(截至 2008年 5月 5日 ) 
 
 
1. 學校藝術教育、拓展觀眾及民間參與  
 
進念二十面體  
 

 應加強在新高中課程下提供的美學教育，以協助學

生在藝術教育方面建立穩固基礎。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
協會  
 

 學校應採用 "綜合藝術 "課程，以便學生接觸不同的
藝術形式。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CB(2)1068/07-08(03)]  
 

 教育局應在學校全面落實 "一生一體藝 "計劃，並要
求學界加強藝術和體育科目的教學。  

 
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  
[CB(2)1101/07-08(02)]  
 

 政府當局應增加撥款資助藝術團體，讓他們加強與

學校的合作及在校內演出，藉以讓學生有更多機會

接觸藝術活動，並提高他們鑒賞藝術的能力。  
 

民主黨  
[CB(2)1101/07-08(07)]  
 

 推廣文化藝術應從教育着手。政府當局應檢討目前

對各間藝術教育機構提供的支援是否足夠。政府當

局承諾會在 2008-2009年度對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
學院 ")進行院校檢討，以重新確立該學院的角色，
而對其他藝術教育團體，例如私立藝術院校及提供

藝術與設計課程的大專院校 (如香港教育學院提供
視覺藝術課程 )，當局亦應考慮該等藝術教育團體
的長遠發展，以及它們在加強培育文化藝術人才方

面擔當的角色。  
 

香港藝術中心  
[CB(2)1101/07-08(03)]  

 香港藝術學院的教育課程缺乏政府撥款資助，而該

學院希望當局能把灣仔警署撥供學院用作校舍。  
 

香港建築師學會  
[CB(2)1053/07-08(05)]  
 
 

 除獲資助的文化藝術團體外，其他自負盈虧的機

構，例如亦有積極參與推廣文化藝術的香港建築師

學會，均需要政府撥款資助其活動。  
 

香港藝穗會  
[CB(2)1101/07-08(01)]  
 

 政府當局應贊助文化機構為社區舉辦藝術教育課

程和推廣活動，並應支援自負盈虧的藝術團體 (例
如藝穗會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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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應就藝術教育進行調查研究，以了解學校在提供藝

術教育方面的現行情況、限制和問題，以及學校的

教學資源與配套措施是否足夠等。  
 

東區區議會議員  
楊位醒先生  
[CB(2)1053/07-08(06)]  
 

 在尋求改善本地的藝術課程時，應向海外地方中小

學的藝術課程借鏡，因為本地的藝術課程似乎一直

偏重技術培訓，而不是培養學生的鑒賞能力。  
 

 政府當局應設立特別基金，資助學生參與文化交流

活動，藉以擴闊他們在文化藝術方面的視野。  
 

水墨會有限公司  
[CB(2)1302/07-08(01)]  
 

 教育局應檢討藝術課程，以期加強在中小學與大專

院校內對藝術、音樂與戲劇的學習。在栽培本地藝

術人才方面，亦有需要制訂全面的藝術課程及加強

藝術科目教師的培訓。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
宗教研究系  
何慶基先生  
[CB(2)1068/07-08(01)
及 (02)]  
 

 政府當局應與大專院校合作，鼓勵他們進行更多藝

術研究活動及製作藝術教材，例如有關藝術管理與

藝術鑒賞的刊物。  
 

離島區議會  
[CB(2)1101/07-08(0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應免費或以低廉收費
提供一些文化藝術活動，讓離島區的學生及居民參

加，因為他們未必能夠負擔前往其他地區參加這類

活動的高昂交通費。  
 

水墨會有限公司  
[CB(2)1302/07-08(01)]  
 

 藝術團體 (例如過往在天水圍演出成功的中英劇
團 )應以年青人為對象，把所辦的外展活動擴展至
其他地區，藉以增加年青人參與藝術活動的機會。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區議會議員 ("區議員 ")可能普遍誤以為文化藝術活
動等同文娛康樂活動。政府當局應促進區議員對文

化藝術活動的了解，以便他們更善用給予各區議會

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 3億元撥款，為居民籌辦文化
藝術活動。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
協會  
 

 為鼓勵更多社會人士參與文化藝術的學習，當局應

設立類似持續進修基金的信託基金津貼這類學習

活動，以供市民申請。  
 

公共專業聯盟   應設立地區文化中心，在社區推廣欣賞文化藝術；

並應舉辦文化活動，鼓勵年青一代培養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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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藝術、藝術行政及藝術評論的專業培訓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
宗教研究系  
何慶基先生  
[CB(2)1068/07-08(01)
及 (02)]  
 

 為本港培訓藝術教育工作者、藝評人及藝術行政人

員的重要性，長久以來為人忽略。由於這些專業人

士在向觀眾推廣文化藝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該等

範疇缺乏足夠的專才，削弱了向觀眾推介文化藝術

的工作成效，結果導致文化藝術的觀眾層面狹小，

本地傳媒亦缺乏興趣報道文化藝術節目。香港應推

出適時措施，加強培育人才，以期實現西九文化區

發展計劃在促進文化藝術長遠發展上的願景。例如

西九文化區的M+，便將會需要大批博物館管理的
專業人才。  

 
 應為藝術家／文化工作者提供更多培訓課程 (例如
學位／證書課程；實習／應用機會 )。  

 
文化工作經理協會  
[CB(2)1068/07-08(05)]  
 

 在過去兩年，文化工作經理職系的整體流失率為

18%，當中副經理職級的流失率為 26%。政府當局
應解決有關藝術行政人員流失嚴重的問題，並制訂

措施以挽留人才及加強人才培訓。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
協會  
 

 香港極為缺乏藝術管理的培訓。只有香港中文大學

開辦一個這類課程。另一個同類課程  ⎯⎯  "創意產
業管理深造文憑 "課程，將於 2008年 4月由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開辦。  

 
 政府當局應吸引更多人士參與與藝術有關的學

習，同時亦應增加持續進修基金下可獲發還的款額

(現為每人 10,000元 )。基金的管理工作亦應由勞工
及福利局移交教育局。  

 
 政府當局應解決在舞台及製作藝術的培訓方面，沒

有足夠表演場地供教學之用的問題。政府當局亦應

資助由本地或海外教育機構舉辦的藝術管理培訓

課程。  
 

香港國際藝評人協會  
[CB(2)1101/07-08(04)]  
 

 政府當局應解決香港並無專門的藝術家進駐計劃

接待訪港藝術家的問題。當局應以台北國際藝術村

為借鏡，該藝術村備有專門建造的優秀設施，接待

不同界別的藝術家進駐。香港沒有這類設施，妨礙

了推行與海外藝術家交流的計劃。  
 

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  
[CB(2)1101/07-08(02)]  
 

 政府當局應向小型及新進藝團提供資助，讓他們聘

請行政人員，讓這些藝團的藝術工作者可無需負擔

行政工作，並為藝術行政人員提供更多培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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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應向大型藝團提供資助，讓他們舉辦培訓

課程，培訓初級和中級的管理人員，並鼓勵這些藝

團接受實習生。  
 
 政府當局應提供培訓機會，吸引其他界別富有經驗

而又熱衷藝術的管理人員成為藝術管理人員。  
 
 政府當局應讓參與場地夥伴計劃的藝團有機會接

觸更多場地管理事務。  
 

3. 將由民政事務局在 2008年年初展開的全面人力供求調查  
 
香港國際藝評人協會  
[CB(2)1101/07-08(04)]  

 除非已為文化政策的發展訂定明確路向，否則進行

該人力供求調查，不會有多大作用。在展開人力供

求調查前，政府當局應就康文署與日後設立的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兩者的角色和職能，
以及其各自的定位作出界定。例如兩者會否各自爭

取觀眾，或西九文化區的定位是否要令香港成為國

際文化大都會，而康文署則專門在民間推廣文化藝

術。  
 

文化工作經理協會  
[CB(2)1068/07-08(05)]  
 

 應就 (i)香港市民如何分配餘暇時間，以及 (ii)市民
的文化消費模式這兩點進行調查，以獲取有關 "觀
眾需求 "的資料和數據。  

 
民主黨  
[CB(2)1101/07-08(07)]  

 政府當局應參照將會進行的人力供求調查所得的

結果，制訂培育文化藝術人才的策略。政府當局亦

應參考前文康廣播科在 1992年對表演藝術進行的
調查研究，就觀眾的興趣展開調查。  

 
4. 發展表演場地及探索社區內新的藝術空間及另類藝術空間  
 
文化工作經理協會  
[CB(2)1068/07-08(05)]  
 

 政府當局應制訂策略，開拓另類藝術空間。除了學

校內的設施外，當局應盡量利用空置的工廠大廈。

灣仔富德樓及伙炭藝術工作室，便是其中成功的例

子，而且該兩處地點仍有空間作進一步擴展。當局

應提供差餉或地稅優惠，鼓勵空置樓宇的私人業主

把物業出租予藝術團體／藝術工作者，以供他們展

示其創作成果。  
 
 政府當局應處理演藝團體對場地夥伴計劃提出的

批評，例如該計劃削減了地區藝團及中小型藝團使

用某些場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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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藝評人協會  
[CB(2)1101/07-08(04)]  

 當局應諮詢地區藝團，協同改善藝術設施的管理。

政府產業署在管理土瓜灣牛棚藝術村方面管制頗

嚴，以致窒礙了使用該設施的藝術工作者表達創

意。  
 

5. 資源分配及增加對中小型藝團和新成立／年輕及新進的藝團／藝術工作者

的支援  
 
環境藝術館   政府當局應為文化藝術撥出更多資源，因為在過去

10年間，當局每年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經常開支並無
增加。  

 
 政府當局應就 18區區議會於 2006-2007年度在文化
藝術方面的總開支提供分項數字。  

 
 政府當局應把每年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經常開支，由

25億元增加至 27億 5,000萬元。新增的 10%款額是要
填補西九文化區預備工程的支出，以及若要設立文

物保育基金時，承擔創立該基金的開支。  
 

公民黨  
[CB(2)1068/07-08(04)]  
 

 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 ")支援本地藝術工作者及
藝術團體作多元發展，但政府每年的經常開支中只

有約 2.8%撥予該局，而康文署則獲得約 79%。政府
當局應增加對藝發局的經常撥款，讓該局加強資助

本地藝團作多元發展。  
 
 政府當局應增加撥款資助中小型演藝團體的發

展，中小型演藝團體從藝發局所獲的撥款總額，未

及 10個主要演藝團體所得資助的三分之一。  
 

 "一年資助 "這項資助模式不利於新成立及新進的
藝術團體籌劃長遠計劃，以便進行發展。當局應向

中小型藝團提供多元化的資助模式。  
 
 政 府 當 局 承 諾 會 增 加 對 10個 主 要 演 藝 團 體 在

2008-2009及 2009-2010年度的撥款，但政府當局應
說明會對有關的撥款及評審機制作出甚麼改動及

改善。  
 

香港國際藝評人協會  
[CB(2)1101/07-08(04)]  

 政府當局應檢討目前政府每年在文化藝術方面的

經常開支及文化藝術場地，很大部分都編配予康文

署管理的情況，這或會不利於本地藝團作多元發

展。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參與程度過高。為了更

善用設施，政府當局應撥出部分康文署場地，交由

社區直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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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應檢討藝發局在履行角色方面的成效，例

如藝發局自成立以來，一直未能履行其作出獨立研

究及就藝術政策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等角色。  
 

春天舞台劇製作有限
公司  
[CB(2)1163/07-08(01)]  

 現行向 10個主要演藝團體提供巨額資助的政策，已
導致業界內出現不公平的競爭，窒礙了藝術的發

展。沒有資助的劇團正與具規模的劇團進行不利的

競爭，而具規模劇團能把票價降至低於其製作成本

的水平。沒有資助的藝團在尋求私人投資方面，亦

較獲資助藝團困難得多，因為後者享有政府保證提

供的資助，有助減低其製作成本。  
 
 政府當局應因應目前的環境，檢討其向 10個主要演
藝團體提供巨額資助的政策。政府當局應就採取這

樣的政策提出支持理據，並檢討該政策是否公平。

 
東區區議會議員  
楊位醒先生  
[CB(2)1053/07-08(06)]  
 

 當局應檢討向受資助藝術／文化團體提供撥款的

方法，以糾正分配失衡的問題。在改革上述方法

時，政府當局應積極讓藝術界參與有關過程。  
 

民主黨  
[CB(2)1101/07-08(07)]  
 

 政府當局應逐步減少對具規模藝團的資助，並把減

省下來的資源重新調配，用於支援中小型藝團和年

輕及新進的藝術工作者。為協助該等藝術工作者，

政府應物色更多表演／展覽場地，作為他們磨練技

藝的平台，並准許街頭藝術家在行人流量高的地方

進行表演。  
 

香港國際藝評人協會  
[CB(2)1101/07-08(04)]  

 本地年青藝術工作者發展才華的機會很有限。香港

旅遊發展局應更主動在外地推廣本地藝術工作者

的作品。  
 

春天舞台劇製作有限
公司  
[CB(2)1163/07-08(01)]  
 

 很多演藝學院的畢業生無法在戲劇界獲得演出機

會，不利於達致培育和挽留藝術人才的目標。  
 

香港管弦樂團  
[CB(2)1053/07-08(04) 

 為實現西九文化區的願景，政府當局應增加向本地

藝團提供足夠的資助。然而，香港管弦樂團目前獲

得的政府撥款額，較 1998-1999年度的金額減少了
1,200萬元。  

 
香港藝術節協會  
[CB(2)1101/07-08(05)]  
 

 自 2005年以來，政府向香港藝術節提供的資助額一
直沒有增加。近年來，在扣除場租及其他必要開支

後，實際所得資助額少於營運財政預算的 15%。資
助水平偏低，長遠而言香港藝術節的節目質量可能

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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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藝術節協會若獲得政府當局提供有關的撥款資

助，便可就藝術管理培訓提供實習計劃方面的機會。

 
6. 其他促進文化藝術發展的建議措施，例如推行體制改革及設立文化事務局

 
香港八和會館  
 
環境藝術館  

 該兩個團體建議在政府轄下設立文化事務局，負責

推行積極措施，在學校和社區推廣文化藝術，以及

監察文化政策的推行和相關的資源分配工作。環境

藝術館進一步建議該新的政策局應監察西九管理

局的運作，因為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亦是政府當局

一項主要的文化措施。此外，環境藝術館建議當局

設立一個文化藝術信託基金，由該新的政策局負責

管理，以資助社區的文化藝術活動。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文化政策關乎推行涉及不同政策局的措施，例如學

校藝術教育、提供專門播放文化藝術節目的電視頻

道、發展創意產業，以及藉引進文化藝術活動來活

化文物建築，分別屬於民政事務局、教育局、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和發展局的職權範圍。為避免各政策

局之間缺乏協調並為了促進文化藝術的發展，當局

亦應開設一個綜合單位推行文化政策。當局可參考

南韓的做法，該國設立了一個由公帑資助的機構，

負責監察與文化藝術發展有關的措施的推行工作。

 
進念二十面體  
 

 應清楚劃分民政事務局與教育局在推行各項在民

間推廣藝術的不同措施 (例如加強基礎藝術教育及
專業培訓 )方面的角色。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
宗教研究系  
何慶基先生  
[CB(2)1068/07-08(01)
及 (02)]  
 

 政府當局應設立一個有文化藝術界參與的機制，藉

以就文化政策及其推行作出檢討。  
 

文化工作經理協會  
[CB(2)1068/07-08(05)]  
 

 政府當局應就 "藝術授權 "(Art Licensing)進行研究，
以期藉此推動創業產業的發展。  

 
 政府當局應開放更多公共電視頻道，並在與商營電

視廣播機構進行牌照續期時，要求他們提供播放文

化藝術節目的免費頻道。  
 
 當局應制訂措施，鼓勵商界及民間向藝術團體提供

贊助和捐款。當局應提供稅務優惠和配對資助，以

鼓勵各界捐款予藝術團體。政府當局亦應考慮加強

有關知識產權及版權的法例，以保障藝術工作者的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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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廣中國文化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CB(2)1068/07-08(03)]  
 

 康文署應推廣中國的傳統文化習俗，例如中秋綵燈

會和燈謎晚會，並應為舉辦該等活動提供更多場

地。  
 
 康文署應加強向社區團體提供資源上的支援，讓他

們在節日期間舉辦本土文化活動，例如龍舟競賽，

並把龍舟競賽推廣為香港的水上運動之一。  
 

香港八和會館   當局應促進粵劇的發展，並設立戲曲訓練學校。拆

卸北角新光戲院所造成的場地不足問題，亦須予以

解決。  
 

東區區議會議員  
楊位醒先生  
[CB(2)1053/07-08(06)]  
 

 政府當局應加強國民教育，並舉辦更多往內地的交

流活動，幫助市民了解香港文化的根源。  
 

8. 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的發展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CB(2)1068/07-08(03)]  
 

 政府當局應加強支援公共博物館及私營博物館的

發展，並考慮在香港設立一所兒童博物館。  
 

香港國際藝評人協會  
[CB(2)1101/07-08(04)]  

 政府當局應提供時間表，說明何時會改變本港公共

博物館的管理模式，賦予該等博物館在決策方面享

有絕對自主權，以 "符合國際做法 "。  
 
 目前並無藝術設施展出香港藝術的歷史，香港藝術

館長期展出的館藏數量亦十分有限。香港的視覺藝

術若要在國際間產生影響力，訪港的策展人便應有

機會親身實地觀賞香港的各類視覺藝術作品。  
 

環境藝術館   政府當局應參照已在歐洲多個國家實施的 "公眾借
閱權 "(Public lending right)的最新發展，檢討當局有關
本港公共圖書館的政策。根據有關 "公眾借閱權 "的
法例，原作者有權就公共圖書館借出其作品而收取

費用。在英國，凡有參與過公共圖書館所借出書籍

的創作的作家、插畫師、攝影師、翻譯工作者及編

輯，每年都會收到 "公眾借閱權 "費用。  
 

東區區議會議員  
楊位醒先生  
[CB(2)1053/07-08(06)]  
 

 政府當局應為每一區提供資源，設立介紹該地區歷

史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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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物保育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CB(2)1068/07-08(03)]  
 

 政府當局應就香港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編製

全面的名錄及資料庫。  
 

香港八和會館   對具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作出適當保育，可以是加

強香港市民文化身份認同的其中一種方法。文物保

育政策應容許保存年齡少於 50年，但具有歷史價值
的歷史建築物。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5月 5日  
 


